行政处罚流程图

1、简易程序

















2、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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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处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一千元以下罚款或给予警告的，适用此程序。





两人以上执法，出示执法证件。





调查取证（5个工作日）











口头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意见，并告知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1个工作日）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并进行复核。（1个工作日）





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每日按违法所得数额的2‰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结案。有《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结案。（1个工作日）








除简易程序外，行政处罚均适用此程序。





两人以上执法，出示执法证件。





初步调查（1个工作日）





可以向当事人送达《检查通知书》








填写《立案呈批表》报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1个工作日）








调查取证（对需要进行证据登记保存的，制作《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15个工作日）





制作《案件调查报告》（2个工作日）





局案审办审理（5个工作日）








组织对案件进行合议（3个工作日）





需要局长办公会议审理的，提交集体讨论（10个工作日）





不需要局长办公会议审理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3个工作日）








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要求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3个工作日）





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





听证程序。


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收费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





举行听证会（30日）





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3个工作日）





有多收价款的，制作并送达《责令退还多收价款通知书》（7个工作日）





负责人或局长办公会议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或听证情况进行全面审核（5个工作日）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5个工作日）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结案。有《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情形之一的，填写《结案登记表》。（1个工作日）





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每日按违法所得数额的2‰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